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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轨道交通调价引发争议，专家建议： 
 

沿线房地产商应为地铁涨价部分埋单 
 
周凯 

 
  两天来“地铁一族”们对上海市物价局公布的两套调价方案，进行了热火朝天的讨论。 
  上海申通集团有限公司提交两个票价调整方案：分时分段和不分时段计票方式。 
  记者从有关专家研究报告获悉，实行调价方案后地铁乘客每人每公里平均费率将从 0.266 元
增至 0.345元，首次高于现行公交常规线路空调车（0.312元）。 
  据介绍，此次调价的理由之一是高峰期超载严重。用价格杠杆调整后，早晚高峰客流量预计

可减少 5%－9%。另一个理由是收入难抵支出。从 2002年到 2004年三年统计报表来看，共有 12.42
亿人次乘坐地铁。剔除土建成本，平均摊在乘客每人次的成本为 3.86元。实际每人次乘客票价收
入为 2.67元，广告商铺收入为每人次 0.28元。 
  据悉，按照上海市城市建设规划，作为申通地铁的大股东申通集团将投资逾 1600 亿元，建
设总长度 500多公里的 13条轨道交通线路，以形成上海轨道交通基本网络。 
  有专家指出，作为一种公共交通设施，地铁是一种混合公共品，需要以政府和市场分担的方

式来发展城市地铁。地铁投入运营后，可以通过向地铁消费者收取票价和地铁广告及商铺收入来

获得营业收入。从这一角度看，地铁本身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但是地铁运营后提高了所有市民

的出行效率，给整个城市发展带来了效益。从这个角度看，地铁又具有外部经济性，具备了公共

品的某些属性。所以，地铁涨价应该谨慎行事。 
  天则经济研究所执行理事、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洪认为，城市地铁主要是由收入不

高的人乘坐的，政府如果压低地铁票价，私人厂商会觉得在商业上不能弥补成本，因此不愿意投

资。此时，政府可将地铁周边的土地给地铁运营商开发或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他们。实际上，地铁

运营商在地铁经营中所遭受的损失可由周边土地的升值来弥补。 
  上海市政协委员熊衍元也认为，当前用票价调整的手段余地不大，作用有限。世界各国地铁

运营方基本都亏损，乘客可承担部分运营成本而非全部。另外，地铁沿线受益者也应出力。地铁

延伸到哪里，沿线房产就一路涨价，房产商大把赚钱。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上海市在大力发展城市地铁时，完全可以将地铁沿线的房

地产划归地铁公司，以弥补地铁发展所需要的巨额投资资金。但是城市地铁发展的受益者恰恰是

沿线的房地产开发商，他们“搭便车”获得了巨额收益，却把建设城市地铁的负担扔给了地方政

府，实际上就等于扔给了全体市民。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弥补，而

不要轻易通过市场的涨价方式转嫁给消费者。 


